附件4：
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

“金奖稻品”评选办法

为了加快我国优质稻品种选育进程，促进优质稻品种的示范推广，全面提高我国稻米品质水平，提升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，“稻博会”期间，组委会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申请参展的优质稻品种进行评选，评出“金奖稻品”，并颁发奖牌和证书。

    一、申报条件
1．本次参评的水稻品种限于2007-2011年通过国家或省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。
2．产量和米质水平不断提高和改良，优质与高产协调。大田生产亩产在500公斤以上，米饭的外观、软硬度、饭味口感、饭香等方面，色、香、味、形俱佳。
3．年推广10万亩以上，未发生种子质量责任事故，种子质量均达到国颁二级标准以上。
4．优质稻生产开发产学研结合比较好，配套技术完善，通过订单种植，农民增收、企业增效，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显著。

    二、申报程序
1．参展单位自愿申请参评。各申报单位首先在申报品种的同时，上报参评品种的亲本组合和来源等有关审定材料，以及区域、生产试验总结。
2．申报单位应填写申报表，并提交品种审定证书等、有效期内的各种奖励证书等材料的复印件。
3．凡申请参评单位将品种审定材料、申报书，以及该品种的大米样品各2份（每份不少于500克），于11月9日前寄到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会会务组，联系人：方书亮，手机：13151306231；单位：江苏省淮安市农业委员会，地址：江苏淮安市健康西路55号，邮编223001。每个样品交评审费2500元，评审费汇至组委会账户，并在汇款用途里注明“金奖稻品”评审费。

    户  名：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组委会；

开户行：江苏银行淮安华淮支行；

账  号：10300188000057556。

三、申报企业应填写申报表并提交以下材料
1. 申报表；

2. 审定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
3. 有效期内的各种奖励证书（复印件）。

4. 其他证明（推广面积等）。

注：以上资料均需报A4纸一式两份。
    四、评审内容与方法
1．专家评审。专家评审委员会采取同行专家田间种植观摩筛选、质检机构检测、食味品评和鉴评委员会评审，对优质稻品种和稻米品质及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综合评审，评出优质高产的“金奖稻品”。
2．评审内容。品种的理化品质、食味品质及知名度（各种认证或奖项）等方面的内容，并进行量化评分。
3．评比标准。品种审定情况依据品种审定公告，优质稻理化品质的评分方法参照农业行业标准《优质食用稻米》、《食用籼米》及《食用粳米》进行；食味品质的评价方法参照国家标准《优质稻谷》附录《食味品质试验方法》进行。
4．结果公布。评委会将评定结果报组委会，由组委会宣布评审结果，并向获奖单位颁发第十一届中国优质稻米博览交易会“金奖稻品”奖牌和证书。

